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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技术指南
（试行）

近年来，我省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数量日益增多，环境风险

日益增大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

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，为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，提升我省

实验室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，保障人民

身体健康，制定本指南。

1 总论

1.1 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我省教育单位、科研院所、医院、检验检测机

构、工业企业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。医学实验室产生的感染

性、病理性、损伤性的固体废物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分类、管理、

处置不适用本指南。

1.2 术语和定义

1.2.1 固体废物

固体废物指在生产、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

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、半固态和

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、物质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

体废物管理的物品、物质。经无害化加工处理，并且符合强制性

国家产品质量标准，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，或者根据固

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除外。

1.2.2 危险废物

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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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。

1.2.3 实验室危险废物

实验室危险废物指教育单位、科研院所、医院、检验检测机

构、工业企业实验室在科研、教学、检测等过程中所产生的，列

入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

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。

1.2.4 分类

指为满足暂存、收运、贮存和处置的需要，将实验室危险废

物按照形态、理化性质和危险特性进行归类的活动。

1.2.5 标志

指按照相关规定设置的起警示作用的各式标志标牌，用于提

醒注意废物贮存、处置过程中可能造成危害的符号。

1.2.6 标签

指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粘贴的各式标准标签。

1.2.7 投放

指在产生节点，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放入到指定容器中的活动。

1.2.8 暂存

将分类投放后的实验室危险废物放置于实验室指定区域内临

时存放的活动。

1.2.9 收运

将分散在实验室暂存区的危险废物集中运输至单位内部贮存

区的过程。

1.2.10 贮存

将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存放于单位内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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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技术规范的专用场所或设施内的活动。

1.2.11处置

指将实验室危险废物焚烧、煅烧、熔融、烧结、裂解、中和、

消毒、蒸馏、萃取、沉淀、过滤、拆解以及用其他改变实验室危

险废物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特性的方法，达到减少实验室危险废物

数量、缩小实验室危险废物体积、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

动，或者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

所或者设施并不取回的活动。

1.3 编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）

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5号）

《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》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

局令第 27号）
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408号）

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15

号）

《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395-2007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》（GB 5085.1-2007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》（GB 5085.2-2007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》（GB 5085.3-2007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》（GB 5085.4-20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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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》（GB 5085.5-2007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》（GB

5085.6-2007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》（GB 5085.7-2019）

《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》（HJ 298-2019）

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（处置）场》（GB

15562.2-1995）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01）

《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指南》（HGT 5012-2017）

《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》（GB/T 31190-2014）

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 2025-2012）

本文所引用法规和技术规范应按照最新版本执行。

2 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技术要求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首先应根据循环、减量、再利用的

原则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量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实验室危险废物的

产生。

2.1 基本管理制度和技术要求

2.1.1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建立、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制度，

包括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和危险废物管理岗位人员责任制度，

并将制度公告于本单位显著位置。

2.1.2管理台账制度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及

时记载产生危险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产生环节、流向、贮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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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情况等事项，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需在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

管信息平台（https://app.gdeei.cn/gfjgqy-rz/login）上提交一次。

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应与实验记录相结合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危

险废物管理台账至少应保存五年。

2.1.3 申报登记制度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原则上在每年3月31日前在广东省

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上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，包括危险

废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有关情况等。

2.1.4 管理计划制度

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应依据《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

计划制定指南》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原则上每年 3月 31日前

广 东 省 固 体 废 物 环 境 监 管 信 息 平 台

（https://app.gdeei.cn/gfjgqy-rz/login）上进行填报。

2.1.5 应急管理制度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制定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

案》，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实验室危险

废物产生单位应配备环境应急物资，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演练，并妥善保存演练资料。

2.1.6 危险废物知识培训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对相关管理人员和从事危险废

物收集、运送、暂存、利用和处置等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。危险

废物管理业务培训应纳入产废单位年度培训计划。培训的内容包

括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；本单位制定的危

险废物管理规章制度、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等；危险废物识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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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、内部转移和贮存管理的相关要求或操作规程、环境应急预

案等内容。培训工作每年不少于一次，并要建立培训档案，档案

包括：培训计划、培训教材（可结合本单位实际自编教材）、讲

课记录、影像资料等。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工作必须首先通过实

验室的业务培训。

2.1.7 档案管理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

“三同时”验收文件、危险废物管理制度、危险废物管理台账、

危险废物申报登记、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、危险废物转移相关资料、

应急预案及环境应急演练记录、环境监测、实验室人员和实验室

管理人员培训记录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设备检查维护、危险

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等档案资料分类装订成册，并指定专人保管。

2.2 分类

为消除和降低环境风险和安全隐患，需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按

照形态、理化性质和危险特性进行归类。

2.2.1分类原则应遵循相容性、可处置的原则

相容性指的是归入同类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室废物混

合，或实验室废物与收集容器接触时不会发生放热、着火、爆炸、

有毒有害物质产生等反应。实验室废物是否相容可参照《危险废

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。

可处置原则指的是分类后的实验室废物能够被相关处理单位

按照不同类别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2.2.2类别划分

2.2.2.1实验室危险废物按其物相可分为液体废物、固体废物、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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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废物其它废物。气体废物和其他废物按照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

规程》《特种设备安全使用规则》等执行，不在本指南范畴。

2.2.2.2 液体废物分为有机废液、无机废液和其它废液。有机废液

分为含剧毒类废液和不含剧毒类废液，不含剧毒类废液分为含腈

类废液和不含腈类废液，不含腈类废液分为含卤素有机废液和不

含卤素有机废液；无机废液分为含氰废液、含汞废液、含镉废液、

含六价铬废液、含砷废液、含铅废液、其他重金属废液、含氟废

液、含氧化剂、含还原剂、废酸、废碱、其它无机废液。

2.2.2.3固体废物分为锐器类、含剧毒类、废固态化学药品、废弃

包装物及包装容器、其它固态废物。

2.2.2.4其它废物指自燃类、遇水反应类、低闪点类以及成分不明

尚未辨识的实验室危险废物。自燃类、遇水反应类、低闪点类等

类别危险废物原则上应单独包装，不应混入普通实验室危险废物

中，成分不明尚未辨识类别应归入不明实验室废物类别，第 3章

有专门规定。

2.2.2.5分类应具有唯一性，危险废物只能属于上述分类中具体一

类。

2.2.3 类别判定

2.2.3.1可参考附录 A进行实验室危险废物类别的判定。实验室危

险废物类别判定首先区分固液类别，之后按照由上到下的原则加

以分类。

2.2.3.2混合多种有害成分的危险废物，应以其中危险性最高的有

害成分定性。如某种实验室危险废物同时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

类别属性应按照危险等级最高类别定性，同时在标签上写明所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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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分。

2.2.4根据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，实验室危险废物

主要可分为 5个类别 7个代码，即：

HW03（废药物、废药品，“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、

变质、不合格、淘汰、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（不包括列入

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》中的维生素、矿物质类药，调节水、电解

质及酸碱平衡药，以及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》中所列的毒

性中药），废物代码 900-002-03）。

HW08（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，“其他生产、销售、使

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”，废物代

码 900-249-08）。

HW13（新化学物质废物，“研究、开发和教学活动中产生

的对人类或环境影响不明的化学物质废物”，废物代码

900-017-14）。

HW16（感光材料废物，“其他行业产生的废显（定）影剂、

胶片和废像纸”，废物代码 900-019-16）。”

HW49（其他废物中的“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

的废弃包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介质”，废物代码 900-041-49；

“研究、开发、教学、环境检测（监测）活动中，化学和生物实

验室（不包括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）产生的含氰、

氟、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、残液，含矿物

油、有机溶剂、甲醛有机废液，废酸、废碱，具有危险特性的残

留样品，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（不包括按实验室

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、量器、漏斗等实验室用品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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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物（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、容

器）、过滤吸附介质等。废物代码 900-047-49。以及“被所有者

申报废弃的，或为申报废弃但被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利用、处置的，

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且需要销毁的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

录》的危险化学品（不含该目录中仅具有“加压气体”物理危险

性的危险化学品），废物代码 900-999-49 ）。

2.3 标志

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按相关规定设置警示标志。盛装

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应粘贴实验室危险废物标签。相

关标志和标签样式及其说明见附录 B。
2.4 投放

2.4.1 容器要求

实验室危险废物与容器的材质应满足化学相容性（不相互反

应）。包装容器应保持完好，破损或污染后须及时更换。

固体危险废物、废抹布、手套、废玻璃等应存放于满足相应

强度和密闭要求的包装容器中（废药品应存放在原包装容器中，

确保原标签完好，否则应粘贴新标签）；统一用样品袋包装或定

制的统一规格包装袋装袋后，按照物性流向装箱，每一类别分别

装箱，不可混合，并在箱体上标明危险特性、废物名称、产生源

等信息。

废空容器统一用纸箱包装，并根据废空容器的容积选择不同

规格的纸箱包装，并在箱体上标明废物名称、危险特性、产生源

等信息。

液体危险废物一般应使用相同规格的 25L小口带内盖密封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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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桶存放，并在容器上贴上标签。

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容器等盛装。

2.4.2 登记要求

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制定危险废物产生及暂存管理台

账（参考附录 C），台账原则上保存五年。

2.4.3 投放要求

根据危险废物分类要求，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到规定容器

中。

在常温常压下易爆、易燃、高反应活性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

险废物应由产生部门按照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》等相关技术

要求进行预处理，可参考《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指南》

（HG/T5012-2017），使之稳定后再投放，否则应按易燃、易爆

危险品进行贮存管理。废弃的高反应活性物质（如格氏试剂等）

投放前，必须对其中的反应活性物质进行安全淬灭预处理后倒入

相应容器内，并做好记录。

投放废液后，应及时密闭容器；废液不宜盛装过满，应保留

容器不少于 20%的剩余容积。

废弃药品瓶（含空瓶）应口朝上码放于包装容器中，确保稳

固，防止泄漏、磕碰，并在容器外部标注朝上的方向标识。

2.5 暂存

2.5.1 一般要求

实验室应设置危险废物暂存区，其外边界应施划 3厘米宽的

黄色实线，暂存区标志应符合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》

（GB15562.2-1995） 要求；危险废物原则上应存放于本实验室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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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区内。

实验室危险废物与办公、生活废物等一般废物应分开存放；

危险废物按种类分开存放，即：固态、液态、置于容器中的气态

废物分开存放；性质不相容的废物分开存放；利用和处置方法不

同的废物分开存放；不相容危险废物分类分区存放，间隔距离至

少 10 cm。

暂存区须保持良好通风条件，危险废物应单层码放，并远离

火源、避免高温、日晒和雨淋。

暂存区危险废物实际暂存区域不宜超过划定区域面积的

80%。

2.5.2 防漏要求

暂存区应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

要求建设防遗撒、防渗漏设施（如防漏容器）。盛装危险废物的

原始包装容器应放置于防漏容器中。

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对暂存区包装容器和防漏容器密闭、破损、

泄漏及标签粘贴等情况定期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。

2.6 贮存

2.6.1 收运

2.6.1.1 一般要求

危险废物收运时应符合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

（HJ 2025-2012）的要求，核对投放登记表的信息，并签字确认。

极端天气禁止开展收运作业。

2.6.1.2 收运要求

收运时应提前确定运输路线，确保专用运输工具状态完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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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运时产生方和内部转运方至少各需一人同时在场，携带必

要的个人防护用具和应急物资；运输时应低速慢行，避免遗撒。

运输后应及时清洁运输工具。

2.6.2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贮存危险废物，应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

存设施。同一学校、科研院所、检验检测机构或工业企业等，产

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被市政道路分割在不同区域的，原则上在每

一区域分别设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（或贮存区）。危险废物贮存

设施应当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

要求，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完成“三同时”验收。

2.6.3贮存设施应满足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要求；贮存设施地

面须作硬化处理，场所应有雨棚、围堰或围墙。危险废物贮存场

所收集渗滤液及贮存场所清理出的泄漏物一律按危险废物管理。

2.6.4设置废水导排管道或渠道，将冲洗废水纳入产生单位废水处

理设施处理。

2.6.5贮存液体或半固态废物的，还应设置泄漏液体收集装置。

2.6.6 贮存设施（贮存间）应加锁管理，防止无关人员接触、进出

贮存设施（贮存间）。储存废弃剧毒化学品的，应按照公安机关

要求落实治安防范措施。

2.6.7贮存设施如储存易燃、易爆等危险化学品，必须安装避雷设

备、防静电设备、通风设备，电器设施需符合防火防爆的安全要

求。

2.6.8贮存设施出入口及内部原则上加装视频监控，清晰记录危险

废物出库、入库记录。视频监控系统本地监视、存储和回放的视

频图像分辨率应大于等于 1280×720，图像帧率应大于等于 25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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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ps。视频图像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 30天。视频监控系统的其他

要求应符合《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395-2007）

的相关规定。

2.6.9收集、贮存危险废物，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的特性分类进行。

性质不相容、具有反应性且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实验室危险废物严

禁混合储存。严禁将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混存。

2.6.10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建立危险废物贮存管理台账，如

实记录实验室危险废物储存情况。

2.7 处置

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置分为产生单位内部处置和委托处置。

鼓励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在内部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

置。

实验室危险废物也可委托具备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。实

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对危险废物接收单位资质进行核实，并

签订委托处置协议。

3 不明实验室废物环境管理技术要求

3.1 不明实验室废物

是指没有标识、标签，物质成分不详的实验室废物。

3.2 责任要求

不明实验室废物产生单位是责任主体，负有保管、分析、处

置不明实验室危险废物的责任。原则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处置

未经判别分析的不明实验室废物。

3.3 保管要求

产生单位应当及时盘点单位不明实验室废物，并做好妥善保

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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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分类判别

产废单位应当对本单位产生的不明实验室废物进行分类判

别。不明实验室废物判别实验具有高度危险性，不鼓励不具备判

别分析能力的单位进行判别分析实验，无判别分析能力的单位可

委托有能力单位进行分析。

不明实验室废物可能具有高度危险性，操作人员应做好个人

防护（防护等级不低于 C级），初步分析实验应在符合国家标准

的通风柜内或按照相关标准条件进行，操作人员不能少于两人。

不明实验室废物按照物理形态可分为固体、液体、气体三类。

压缩气体废物一般会通过气瓶颜色加以辨识，不在本指南指导范

畴。

3.4.1固体不明实验废物定性判别

固体不明实验废物分析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：水溶性和遇水

反应性检测；酸碱性检测；氧化性检测；氰化物检测；可燃性检

测；烧焦实验。

3.4.2液体不明实验废物定性判别

液体不明实验废物分析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：水分检测；水

溶性和遇水反应性检测；酸碱性检测；氧化性检测；硫化物检测；

氰化物检测；可燃性检测；氢饱和实验（判别是否含有不饱和键）；

烧焦实验。

3.5 精确分析

初步分析后可缩小不明实验室废物的属性范围，再有针对性

的进行精确分析。

经精确分析不属于危险废物的物质按照一般废物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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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处置

实验室废物产生单位应当将经分类判别和精确分析后的不明

实验室废物的特性写在标签上，并及时对本单位产生的不明实验

室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和回收利用。不具备处置能力的实验室废

物产生单位可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，对接收单位资质进行

核实，并签订委托处置协议。



附录 A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分类方法

实
验
室
危
险
废
物

液体废物

有机废液

无机废液

固态废物

其他废物

含腈类

含卤素

含腈有机废液

含卤有机废液

不含卤有机废液

液废液

是

是

否

是

否

是 含氰类

含汞类

含砷类

含铬类

含镉类

含铅类

其他重金属

含氟类

含氧化剂

含还原剂

酸类

碱类

其他类

锐器类

剧毒类

包装类

其他类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含氰废液

含汞废液

含砷废液

含铬废液

含镉废液

含铅废液

其他重金属

废液

含氟废液

氧化剂废液

还原剂废液

酸类废液

碱类废液

其他废液

含锐器类废

物

含剧毒类废

物

含包装类废

物

其他类废物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含剧毒类 含剧毒有机废液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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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实验室危险废物标志和标签样式

1. 标志式样

1.1 贮存场所危险废物警告标志

危险废物警告标志规格颜色说明

形状：等边三角形，边长为 40 cm，外檐宽 2.5 cm；

颜色：背景为亮黄色，图形为黑色；

材料：坚固、耐用、抗风化、抗淋蚀。

警告标志应悬挂或粘贴在贮存场所的外墙醒目处。

1.2 标志标牌必须保持清晰、完整。当发生形象损坏、颜色污染

或有变化、退色等不符合标准的情况，应当及时修复或更换。检

查时间至少每年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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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标签样式

1.1 标签

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、包装物外部必应贴符合标准的标签。

实验室危险废物与危险特性、符号要对应，并在标签上显示。

如下示例：

危险废物标签规格颜色说明

尺寸： 20×20cm 或 10×10cm

底色：醒目的橘黄色

字体：黑体字

字体颜色：黑色

使用场所：粘贴在贮存容器（桶、罐）的外表面或大包装袋

上每个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均要求有标签，对标签栏目的信息

应由产废单位填写齐全。危险废物的主要成分、日期、储存容器

编号等内容应与实际情况相符。不得人为涂改、刮擦危险废物标

签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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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危险特性与符号

危险特性 符号 危险特性 符号

Explosive

爆炸性
Toxic

有毒

Flammable

易燃
Harmful

有害

Oxidizing

助燃
Corrosive

腐蚀性

Irritant

刺激性

Asbestos

石棉

黑色字
橙色底

黑色字
红色底

黑色字
黄色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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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及暂存台账样式

____________________(单位）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及暂存台账

（液态废物/固态废物/其它废物）

产生部门：危险废物类别及代码：年度：_________________

编

号

产生情况 收运情况

备

注

产

生

日

期

产生

时间

产生

量

（kg）

主要

有害

成分

投放

人

联系

方式

转运

时间

转

运

地

点

转运

量

（kg
）

转

运

人

联

系

方

式

小计：

总产生量 总处理量

注：

1、各单位应按液态废物、固态废物、其它废物三大类分别统计此表信息；

2、危险废物类别应按照要求填写，代码应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填写；

3、主要有害成分应按照环境保护部《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》中的化学物质中文

名称或中文别名填写，可以是简称，禁止使用俗称、符号、分子式代替；

4、原则上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均应建立一本产生及暂存台账，按月汇总、按年

统计。


